
 

 

 

 

 

 

 

陕路发〔2018〕177 号 

 
 

陕西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

关于旬邑至陕甘界高速公路设计施工 

总承包项目支党河特大桥 6 号墩塔吊倾倒事故

处理的通报 
 

集团各部门，集团各分（子）公司，集团各项目经理部： 

2018 年 9 月 13 日凌晨 4：50，旬邑至陕甘界高速公路设计

施工总承包项目支党河特大桥 6号墩塔吊发生倾倒事故。为加强

安全管理，强化安全责任，提高安全意识，防范安全风险，经集

团公司安委会 2018 年 10 月 15 日会议研究决定，现就该事故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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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通报如下： 

一、事故相关情况 

2018 年 9 月 13 日凌晨 4:50，旬邑总包项目经理部一分部在

浇筑支党河特大桥 5#右幅承台混凝土时，48 米汽车泵工作臂转

动的过程中碰撞 6#墩施工塔吊，发生塔吊倾倒事故，倾倒的塔

吊砸在汽车泵大臂上，塔吊司机受轻微擦伤。 

（一）事故现场情况 

1.6#墩塔吊型号为 C5013 型，安装在 6号墩墩柱小桩号方向

5米处，塔吊系陕西荣建信劳务公司租赁沈阳三洋建筑机械有限

公司的设备，设备制造日期为 2010 年 3 月，2018 年 9月 6日经

咸阳市特种设备检验所检验合格，9 月 10 日颁发《起重机械安

装改造重大修理监督检验报告》（报告编号：JD1-GZ-J-18-0142）。 

2.9月 12日晚混凝土浇筑中先使用56米汽车泵浇筑5#右承

台混凝土，在 21:40 到 13 日凌晨 4:10 期间，汽车泵发生了五次

堵管，该汽车泵已无法正常工作，随后现场通知拌合站调换 48

米汽车泵后续施工。4:40 左右，调动的 48 米汽车泵来到工地现

场，因施工场地狭窄，56 米汽车泵当时正在清理混凝土堵管，

48 米汽车泵支设在塔吊侧面，由于夜间能见度较差，在伸臂转

动的过程中与正在旋转的塔吊大臂碰撞，发生塔吊向东北方向倾

倒并与汽车泵碰撞事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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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事故损失情况 

事故造成塔吊司机轻微擦伤，C5013 型塔吊报废，48 米汽车

泵大臂和车身受损，估算直接经济损失约 35 万元。 

（三）现场处置情况 

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将受伤人员送到旬邑县医院治疗，经检

查受轻微擦伤，无其他症状。9 月 13 日当天开始对施工现场进

行清理，19 时许清理完毕，恢复生产。 

二、事故原因分析 

通过对事故现场调查了解，并进行了分析和总结，事故原因

如下： 

1.汽车泵司机违规操作，泵臂与塔吊大臂碰撞，导致塔吊倾

倒。 

2.塔吊未安装照明大灯，工地现场也无持特种设备操作证的

专职指挥人员，现场指挥人员是由工队施工人员指挥塔吊工作。 

3.夜间施工工地现场照明较差，相关值班人员没有全过程旁

站指挥。 

三、经验教训总结 

本次事故既造成经济损失，又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。事故反

映出旬邑至陕甘界项目总承包项目经理部及一分部对工地的安

全管理不到位，对夜间施工的安全保障措施不到位，对一线工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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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机械设备操作人员的安全培训不到位，没有进行全面的安全教

育。总承包项目管理公司和第二工程有限公司对项目的监管存在

漏洞。 

四、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处理 

根据国家相关法规和集团《安全生产管理办法》相关条款，

现对本次事故中相关单位和主要人员处理如下： 

（一）相关责任单位的处理 

1.对陕西路桥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予以通报批评。第二工

程有限公司对总承包项目经理部一分部安全生产负有管理责任，

其未能很好的落实陕路发〔2018〕64 号文件对项目进行的重点

排查和管理工作要求和陕路发〔2018〕80 号文件对控制性工程

的工作要求。 

2.对陕西路桥集团总承包项目管理公司予以通报批评。总承

包项目管理公司对旬邑至陕甘界总承包项目经理部安全生产负

有管理责任，其未能很好的落实陕路发〔2018〕64 号文件对项

目进行的重点排查和管理工作要求，以及集团 2018 年 8月 24 日

会议纪要（2018 年第 4 次）关于对在建项目主要管理人员岗位

稳定的要求，现要求总承包项目管理公司督促旬邑总承包项目经

理部安全总监立即到岗履职。 

3.对旬邑总承包项目经理部予以通报批评。旬邑总承包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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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理部对安全生产负有管理责任，施工至今，未能发现一分部施

工现场照明问题及领导现场带班制度执行问题，且事故发生时，

总承包项目经理部安全总监因其他项目收尾工作未在岗已超过

半个月。现要求该部安全总监立即到岗，若因工作原因无法到岗，

须更换满足工作要求的人员到岗履职。 

4.对旬邑总承包项目经理部一分部予以通报批评，并处罚 5

万元。一分部对项目安全生产负有直接管理责任，其未能很好的

执行施工现场领导带班制度，夜间施工安全保障措施不到位，现

场机械操作人员操作不当，安全管理存在疏漏。 

5.责成旬邑总承包项目经理部和一分部按相关管理办法和

合同要求，对事故责任单位按事故责任情况、合同要求，承担相

应经济损失，处理结果报集团备案。 

（二）相关责任人的处理 

1.对事故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的陕西路桥集团第二工程有限

公司总经理贾建虎予以通报批评，罚款 3000 元。 

2.对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旬邑总承包项目经理部经理周元

成罚款 3000 元。 

3.对事故负有直接领导责任的一分部项目经理蒋海鹏予以

通报批评，罚款 5000 元。 

4.对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的一分部项目总工程师窦宝宏罚款



 

 - 6 - 

3000 元；对负有综合监管责任的一分部安全总监宋富生罚款

2000 元。 

5.责成旬邑总承包项目经理部和一分部按相关规定和管理

办法，对事故其他责任人进行处理。处理结果报集团备案。 

五、整改措施 

1.旬邑总承包项目经理部和一分部针对本次事故召开警示

会，组织全体管理人员、安全员、各班组负责人、机械设备操作

人员开展安全教育，认真吸取本次事故教训。  

2.旬邑总承包项目经理部牵头组织开展全线安全大检查，尤

其是高墩施工、高空作业，检查夜间施工照明、施工现场安全用

电，高空作业现场消防，施工便道交通安全，规范施工现场机械

设备布设摆放，落实现场各项安全措施，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。 

3.旬邑总承包项目经理部牵头对全线所有电梯、塔吊等特种

设备和操作人员进行一次全面排查，加强特种设备和操作人员安

全管理，加大隐患排查频率和治理力度，核查特种设备安装完成

后是否及时进行备案登记和报检，操作人员是否持有效证件，使

用过程中是否按时进行保养维修，并及时更新管理台账，杜绝类

似事件再次发生。 

4.旬邑总承包项目经理部牵头，各分部认真安排，严格执行

施工现场领导带班制度，排好带班时间，管好现场施工，做好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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班记录。 

六、安全工作要求 

1.集团质量安全环保部加强安全监管检查，会同人力资源部

做好安全培训教育工作，物资设备部强化机械安全生产管理工

作，相关部门密切协作，抓好工程安全生产管理工作。 

2.各分（子）公司要认真汲取事故教训，及时进行项目安全

检查，切实落实各级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；各项目经理部必须严抓

细管，组织施工现场隐患排查和整改，将安全生产落到实处，保

证施工任务顺利完成。 

3.各级领导切实负起抓生产必须抓安全的责任，在安排生产

工作时必须对安全工作进行有效的安排和布置，特别是桥梁工程

的高空作业、起吊安装作业、深大基坑作业、挖孔作业；隧道工

程的涉爆作业、支护作业；土石方工程的高边坡作业、地质灾害

处作业；施工机械安全管理等重点工作，要有安排、有检查、有

考核、起实效。 

4.各分（子）公司安排专人对所属项目施工的特种设备和操

作人员进行全面排查，核查特种设备安装完成后是否及时进行备

案登记和报检，操作人员是否持有效证件，使用过程中是否按时

进行保养维修，并及时更新管理台账。 

5.各项目经理部必须严格落实集团安全生产相关规章制度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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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，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，认真组织本

项目安全隐患排查工作，特别是对施工特种设备、夜间施工照明、

施工道路交通安全、施工场地排布安全性等，发现问题及时整改，

确保安全施工顺利进行。 

6.各项目施工现场按要求执行领导带班制，对带班情况进行

书面记录。各分（子）公司对施工现场领导带班工作定期进行检

查。 

目前，正值项目施工生产大干高峰期，也是集团公司经营拓

展工作关键期，各分（子）公司、项目经理部要高度重视安全生

产工作，积极汲取事故教训，举一反三，由此及彼，进一步强化

项目生产安全生产意识，认真落实施工现场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各

项安全措施检查落实，全力保障各在建工程项目安全生产，顺利

完成各项施工任务，确保 2018 年度各项目标任务全面完成。 

 

 

 

陕西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

2018 年 10 月 1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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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抄送：集团各领导，档。  

 陕西路桥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             2018 年 10 月 15 日印发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印 19 份 


